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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荆常忠   

晚报讯 4月14日，记者在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抓改革
创新 促高质量发展——亮目
标”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专场获悉，
2025 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将围绕市委“113388”工作
体系，聚力“1+6+1+N”工作总
体思路，对标对表市委“三大
战役”“三大行动”要求，干字
当头、实干为要，在“争先进
位、出新出彩”上再谋新篇章。

在助力住有宜居上持续
加力。近期，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
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其中专
门提到：适时降低住房公积金
贷款利率。扩大住房公积金
使用范围，支持缴存人在提取
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同
时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加大租房提取支持力
度，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试
点工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吃透上级精神，密切关注
政策动向，结合本地实际，再
谋划出台一批利好政策，让存
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

进一步提高政策精准性，更好
满足不同类型人群的住房需
求。

在深化缴存扩面上持续
加力。巩固提升归集扩面优
势，逐步建立健全“缴存对象
全覆盖、保障政策全方位、管
理服务全周期”的普惠政策体
系。聚焦非公有制企业，在拟
上市企业、规上企业、效益较

好的小微企业等优质企业上
下功夫，进一步扩大在职职工
建缴受益范围。继续深化灵
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
制度，持续加大政策机制创新
力度，推动住房、人才、就业等
各项政策贯通协同，让更多新
市民、青年人享受住房公积金
政策红利。

在提升服务质效上持续

加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
金服务为民的意识，在便民惠
民管理服务上下功夫，加快打
造住房公积金全系统业务协
同、全方位数据赋能、全业务
线上服务、确保高效协同。继
续推进公积金服务政策“进机
关、进园区、进企业、进社区、
进楼盘”活动。管好用好现有
服务网点，持续打造企业和群

众有感的政务服务环境。学
习外地市先进经验，延伸服务
触角，强化住房公积金数据融
合利用,联合更多银行推出个
人消费贷等专属金融信贷产
品。

在筑牢安全防线上持续
加力。住房公积金运行安全
始终是工作的重点，也是底
线。进一步健全政策、办理、
信息、监督“四位一体”风险防
控体系，动态监测政策执行、
贷款管理、资金运作等重点事
项的运行情况，形成事前预警
防控、事中常态监督、事后规
范审计的闭环风险防控体系，
坚决做到“不忽视一个风险，
不放过一个隐患”，织密资金
防护安全网。创新体制机制，
学习外地市先进经验，积极推
进住房公积金贷款国有担保
公司制度在滨州落地见效，切
实增强资金抗风险能力，争当
全省住房公积金行业资金资
产管理的示范和标杆，为住房
公积金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保障，为品质滨州建设贡
献新的更大力量。

 

让不同类型人群
享受住房公积金政策红利

□晚报记者 荆常忠   

晚报讯 去年年底，滨州
公积金推出了“商转公”政策，
社会关注度较高，政策推出以
来成效如何？今年，滨州公积
金又出台了哪些利好政策？4
月 14 日，记者在市政府新闻
办举行的“抓改革创新 促高
质量发展——亮目标”主题系
列新闻发布会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专场获悉，为推动房
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在2024年12月
10 日正式推出了“商业住房
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政
策，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商转
公”政策。政策推出以来，对
助力减轻购房者负担，推动消
费扩量提质增效，均有很好的
促进效果。

我市“商转公”业务采用
“直转模式”，贷款申请人无需
自筹资金结清原商业贷款即
可转换为公积金贷款，有效减
轻垫付贷款本金压力。同时，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充分
借助银行网点覆盖广的优势，

下沉服务，在合作银行网点新
开设公积金业务受理窗口，避
免群众在银行与公积金中心
之间往返，切实打通服务“最
后一公里”。在中心受托银行
及广大非受托银行对本项政
策的支持与配合下，与中心达
成“商转公业务”合作的商业
银行已达到 22 家。根据初步
分析，以 50 万 30 年的等额本
息首套住房贷款为例，存量商
业住房贷款转为公积金贷款
后，单笔贷款可节省利息总支
出约 10 万元。自政策执行以
来，我市已发放“商转公”贷款
1137 笔，提供支持资金 4.73
亿元，切实减轻了市民房贷利
息负担，有效释放了消费潜
能。

2025 年一季度，省、市出
台了一系列关于促进住房领
域消费的计划及指导意见，为
尽快贯彻落实山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等 9 部门《关于促
进住房领域消费的通知》和滨
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10
部门《关于促进全市住房领域
消费的实施意见》，进一步释

放住房公积金政策红利，促进
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调整了 4 项
贷款、提取政策。

一是适当提高租房提取
公积金额度。职工租住我市
滨城区、经济开发区、高新区、
博兴县、邹平市商品住房的，
夫妻双方每年可提取额由最
高 17000 元调整为最高 18000
元，租住我市其他县区商品住
房的，夫妻双方每年可提取额
由最高 15000 元调整为最高
16000 元。二是支持现售房
销售。购买现售商品房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
额度提高 10%。三是降低二
套房首付比例。购买第二套
改善性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
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
由 30% 降至 20%。四是取消
了不同提取类型间需间隔满
一年的时间限制。

这 4 项政策已于 3 月 1 日
起正式执行，更多详细政策解
读也已在官方网站及微信公
众号对外发布。

□晚报记者 荆常忠   

晚报讯 近期有公众提出
疑问，认为住房公积金缴纳具
有强制性，部分企业和职工认
为应当“自愿缴纳”。4 月 14
日，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抓改革创新 促高质量发展
——亮目标”主题系列新闻发
布会上，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负责人从三个方面回应了
这一问题。 

强制性是法律赋予的保
障责任。根据《住房公积金管
理条例》的规定，单位和职工
个人必须按照规定缴存住房
公积金。具体来说，国家机
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
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单位的在职职工，都必须缴存
住房公积金，这是用人单位和
职工的共同法定义务。这种
强制性源于住房公积金的“互
助性”属性，通过“众人缴存、
统筹使用”的模式，帮助更多
职工实现住有所居。

强制性体现社会公平与
企业责任。住房公积金不同

于商业保险，其本质是政府主
导的住房保障制度。若允许
自愿缴存，部分企业可能利用
优势地位规避义务，导致职工
住房保障权益分化。强制缴
存既能约束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也能确保职工平等享受低
息贷款、租房提取等政策红
利。

政策执行兼顾灵活与规
范。始终坚持“保基本、兜底
线”原则，对经营困难企业设
有缓缴、降比等纾困机制，但
政策的灵活性绝不等于取消
强制性，而是为了更好地平衡
企业发展与职工权益。企业
为职工缴存公积金，既是对职
工合法权益的保障，也是优化
人才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长远投资。数据表明，规范缴
存公积金的企业，职工归属感
和稳定性显著提升。

这位负责人表示，住房公
积金制度实施20多年来，已成
为助力千万家庭安居的重要
支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将继续坚持法治化、规范化
方向，在保障职工权益、服务
经济发展中寻求最大公约数。

我市已发放“商转公”贷款1137笔
提供支持资金4.73亿元

缴存住房公积金
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共同法定义务


